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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到乡村
法律进农家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 通讯员 王军现）7月 24日，天
气炎热。新郑市司法局一行人，到该市辛店镇开展“送法下
乡”活动，为镇村两级干部、人民调解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法
制课。

2014年，辛店镇开展了村级换届选举工作，今年，又对
全镇人民调解员进行了选聘。部分人民调解员变动后，为
加强其对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社区矫正等工作业务的熟悉
程度。新郑市司法局有针对性地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努力
提高镇、村（社区）干部群众法律素养，帮助人民调解员提高
相关业务知识。

当天上午，新郑市司法局为辛店镇100余名民调人员送
去了300套普法手册，还将司法局编印的“法律六进”漫画口
袋书600套发放到大家手中。活动中，该局局长朱秋国现场
做了一堂生动的法律知识讲座，内容涉及婚姻继承、土地补
偿、违法建设、劳动合同等相关法律法规，参与此项活动的
还有梨河镇全体领导干部、人民调解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辛店镇阳光社区居民陈先生告诉记者：“咱司法局领导
能在百忙之中给俺们讲解法律知识，以案释法，送来了俺农
民急需的法律知识，还留下了民情联系卡，这样‘接地气’的
活动我们农民欢迎。”

该局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新郑市司法局还将继
续深入全市各乡镇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力争将 50000套
漫画口袋书全部发放到镇村干部、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
人”手中。“只要群众有要求，我们就会把法律知识送到群
众身边，让法治意识在群众中生根发芽。”

打 造 信 息 化 平 台
构 筑 为 民 服 务 网 络

新郑法院为民服务无缝对接获群众点赞

本报讯（记 者 边艳 通 讯 员 左世
友）近 日 ，在 新 郑 法 院 诉 讼 服 务 中 心 ，
城关乡群众高新军站在触摸查询屏前，
通过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很快查找
到 了 自 己 五 年 前 的 民 事 判 决 书 。 通 过
这个触摸查询屏，他还查找到审理自己
案 件 法 官 的 手 机 号 和 自 己 需 要 了 解 的
法律法规。

据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新郑法院今
年以“信息化提升年”工作为主题，努力
打造便民利民司法服务体系，尽最大可
能让 群 众 少 花 钱 ，减 少 群 众 的 诉 累 ，让
群众尽可能享受法院信息化带来的司法
服务。

新 郑 法 院 借 助 现 代 信 息 科 技 手 段 ，
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他们将能公开
的法律文书、案件信息、业务庭干警的联
系方式等输入到触摸查询屏，当事人通
过触摸查询系统，就能查找自己案件、开
庭时间和法官通讯录等信息，减轻当事
人的诉累。同时，该院法官还通过手机
短信向当事人发送案件信息，让当事人
在家便知道庭审时间，极大地方便了当
事人 。 据 统 计 ，近 年 来 ，该 院 发 送 手 机
短 信 就 超 过 2000 条 。 借 助 远 程 视 频 直
播 ，开 庭 审 理 刑 事 案 件 多 起 ，大 大 提 高
了审判质效。

此外，新郑法院坚持审判服务向基层倾

斜，将司法触角延伸到全市村组。该院深入
开展网格化管理，推行市、乡镇、村三级网格
化管理，由全市每个行政村的大学生村官担
任网格联络员，负责本辖区为农民解释诉讼
疑难问题和文书送达等相关手续。联络员
在进行调解的同时，及时将诉讼纠纷反馈到
基层法庭，法庭则根据当事人或联络调解员
的预约，及时派法官上门立案、巡回审判。
网格化管理织就了便民诉讼联络网，把大量
的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今年以来，该院巡回审理案件 691 起，网格
联络员共调解纠纷 891件，有效地解决了群
众打官司难的问题，让纠纷在群众家门口解
决。法官们还针对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案

件进行上门反复调解，运用情理法对当事人
进行教育、感化，修复和重塑良好的人际关
系。一位当事人在接受法官调解时说：“在
家接受调解就是感觉好！”目前，覆盖新郑市
范围的网格员、便民联络点、便民服务站、人
民法庭四位一体的便民服务网络化管理已
经形成。

针对近年来当地医患纠纷、交通事故纠
纷逐渐增多的情况，该院还与医疗卫生、保
监会等部门构建医疗纠纷的多元调解机制，
与交管部门联动快速处置交通事故纠纷。
该院与河南省保监会成立了联合调解室，积
极探索化解交通事故纠纷的新模式，实现了
诉调无缝对接。

李欢喜是新郑市梨河镇岗李村的一名人
民调解员。别看李欢喜今年只有53岁，而她
从事村组工作、热心于村庄公益事业已有30
多年。远的不说，自2008年被选聘为人民调
解员至今，她调解的各类纠纷多得连她自己
也记不清有多少起了。时间在变，担任村组
职务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她对村民的热情。

说起李欢喜，在岗李村3个自然村7个村
民组1500多口人中几乎无人不识，无论哪个
村组的群众间产生了纠纷无法调和，最后总
会有人劝说一句：“去找欢喜调解一下吧。”

为了干好调解工作，她可谓“抛夫弃
子”，老公常年在外做生意，两个儿子都在外
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用她自己的话讲，
家人都不在身边，我就没了后顾之忧，可以
随时为大家服务。虽然是一个人，但她却没
有一天是清闲的，每天工作的发条都上得满

满的。
村里流转土地，不用种地，每年都能拿

到跟种地一样的租金，但就是有村民不愿意
流转，李欢喜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老李叔，
虽然土地流转了，但地还是你的，并不是村
里把它收走了，您老尽管放心，只要有我欢
喜在村里一天，都不会不承认您的地，更不
会差你的地钱，您老就等着在家收钱吧！”在
李欢喜三番五次地劝解下，全村所有村民都
吃下了“定心丸”，土地得以顺利流转。

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
行”。村里百姓的文化程度各不相同，对这
个“理儿”的认识也各不一样。有的人就是
认准了他自己的理儿，就是一条道跑到黑。
而李欢喜也根据多年的调解工作经验，采取
相应的对策。比如：落实国家政策时，法律
依据就是“理儿”，调解情感纠纷，孝顺、关爱

就是“理儿”，化解宅基地、土地纠纷，真实、
公正、公平就是“理儿”。只要做到以理服
人，群众的心里也就热乎了。

村里有位老人原来被确定为低保户，
后来，家庭情况有所好转，低保被取消，但
老人却不认可，几次三番地到镇上闹，李欢
喜就趁着过年的时机，带着老人一家几口
人的地钱，在老人家里唠起了家常，说说政
府的惠民政策，谈谈村里近年来的变化。
突然，李欢喜话锋一转，再让老人和以前的
生活进行对比，问问其他贫困户是否符合
条件，终于倔老头变成了软心汉，表示不再
追究此事。

李欢喜为何如此醉心于调解工作，她图
的又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李欢喜解释
说，多年从事基层工作她深深领悟到，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社会就会和谐稳

定，反之则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家庭矛盾
往往看似不大，但是如果不能及时正确化解
处理，就会给他人、社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
果。所以，她希望用自己的点滴奉献，来让
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

这样心中只有大家而没有自家的工作
家里人同意吗？对此李欢喜自豪地告诉记
者，对她从事调解工作家人一直是非常支持
的，有村民打趣道：“俺们有啥事，只要欢喜
一来俺们心中就可‘欢喜’了！”

“李欢喜全心全意为人民排忧解难，她
活跃在田间地头，把自己的足迹印在乡间小
道，把对人民的热爱化做缕缕春风吹向村民
的心田，通过一个又一个矛盾纠纷案件的成
功调解，为梨河镇的平安和谐做出了不平凡
的业绩。”梨河司法所所长宁广峰对李欢喜
三十年如一日的精神赞赏道。

公证来相助
弃婴终落户

7月 6日，24岁的新郑市辛店镇居民小辉（化名）户
口补录手续终于全部完成，新郑市公安局为其采集了居
民身份证人像信息。从此，这位身患先天性痴呆的不幸
儿将彻底告别20多年的“黑户”生活，不再承受没有户口
和身份证的不便与苦恼了。

今年6月份，新郑市公证处接到辛店镇78岁居民张
某求助电话，称其 24年前收养的孙子一直没有户口，20
多年来，到多部门想给小孩办理落户手续，但被告知手
续不全,无法办理，最后想看看咱们公证处能不能给办个
抚养事实公证给孩子落户，让他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

据老张介绍，1991年5月份，自己在从许昌回家的路
边捡到一名男婴。虽然看着襁褓中的婴儿眼神不太对
劲，但是想到自己 30岁的儿子至今未婚，老张决定收养
这个男婴，把他当作自己的孙子一样对待，并取名小辉。

然而，由于老张有一个儿子，不具备收养条件，民政
部门也无法为其履行相关收养手续，因此小辉的户口就
一直未能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辉慢慢长大，现在
已经24周岁。

记者了解到，因为没有户口，再加上患有先天性痴
呆，小辉20多年来，没有上过学，也没出过远门。整日和
爷爷以种地、放羊和捡拾废品为生。

为了结束小辉的“黑户”生活，前些年，老张以及镇
村干部也曾奔走呼吁。而根据《河南省公安机关户政服
务管理工作规范》规定，公民收养且未办理登记的婴儿，
只能凭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函件才能入户
口。民政部门根据《收养法》规定，小辉已经满14周岁无
法办理收养手续。

在新郑市公证处，公证员得知情况后，及时召集相
关人员进行商讨。最终认为：1992 年 4 月 1 日起《收养
法》开始施行，老张是在《收养法》实施之前收养的小辉，
当时对于收养这块的法律还是个空白，民政部门无法给
老张出具收养手续，但是老张24年来一直在抚养小辉这
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老张和小辉之间虽然形成
了收养事实，但却不符合收养规定，因而只能办理抚养
事实公证，而此公证只能用于为小辉申报户口。

老张激动地拉住公证员的手：“只要能给孩子入上
户口，俺们这爷孙关系能不能被承认都没啥！”公证人员
到老张所居住的村里进行了实地调查核实，经向邻居及
村干部调查，他们的说辞和老张完全一致。于是，公证
员为老张出具了《事实收养公证书》。看到老张家庭情
况困难，公证处主动给老张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免收
了所有费用。

近日，公证处在进行回访的时候，老张开心地告诉
他们，小辉的户口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并且民政部门还
为他们办理了低保手续，困扰了老人多年的问题终于得
到了圆满的解决。

相关链接

1992年《收养法》颁布后，想要收养孩子的收养者，
须先在民政部门开具收养证明，之后到公安局提取并验
证收养和被收养者的DNA，确认无血缘关系后才能到
公安部门为孩子办理户口。如果无法在民政部门办理
收养证明，那么公安机关也无法为孩子办理户口，收养
人只能将孩子送往当地的儿童福利院。

石 山 整理

辛店镇：

加 强 宣 传 检 查
确保社区消防安全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 通讯员 高慧丽）为进一步

完善社区消防工作，增强社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7月
21日，辛店镇组织安监办工作人员及三级网格长深入到
辖区内的阳光花园社区、兴业社区，排查消防安全隐患，
通过广泛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社区居民的消防安全
意识。

工作人员认真排查辖区楼院的疏散通道和安全出
口，查看是否畅通，同时检查室内用电情况是否安全。对
存在问题的楼院，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有关人员落实
整改。

除了此次宣传检查活动，辛店镇还将对社区居民定
期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使社区居民普遍接受消防安
全教育，普遍掌握最基本的防火、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
知识，能够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减少火灾事
故的发生。

食药监局：

开展餐饮服务
行业卫生培训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 通讯员 李小变）为提高新郑
餐饮服务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法律意识和管理水平，扎
实做好小餐饮店规范整治工作。连日来，新郑市食药监
局分12批组织辖区餐饮单位800余名从业人员开展餐饮
服务行业卫生培训。“每年我们都会定期召开食品安全知
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培训。下一步，我们还会加大力
度，组织餐饮单位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新食品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培训，从根本上提高从业人员水准。”该局相关负
责人说。

培训会结合新郑市小餐饮监管工作，重点讲解了开
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相关要求与规定、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食品安全基础知识、店内环境卫生及病媒生物防治等
内容，有利于提升辖区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有
利于加强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守法意识、自律意识和安全
意识。

新郑市公安局从“一村一警”综治联动机制建立以来，机关民警根据分包驻村的社情民意和群众诉
求，切实当好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治安防范的“组织员”、法律政策的“宣传员”、便民利民的“服务员”。
图为机关民警在和庄镇坡刘村向村民宣传盛夏时节的安全防范措施。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高素萍 摄

7月21日，新
郑市卫生局卫生
监督所执法人员
在市区一家美容
美发店开展执法
检查。近日，该市
组织卫生系统执
法人员对市区内
餐饮店、公共场所
卫生状况进行集
中整治。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法治快讯

调解员风采

针对夏季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高发、多发
的特点，连日来，新郑市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集中
开展了夏季食品安全大检查行动，全力构筑夏季
食品安全“防火墙”。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闵五洲


